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教師校內進修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 90 年 8月 31 日教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 

（一）教育部頒訂「發展與改進高級中學教育第二期中程計畫」。 

（二）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發展措施︰發揚人文精神提昇教育品

質。 

（三）高級中等學校「加強以學校為主的教師進修活動，提昇教

學品質」實施計畫。 

二、目的 

（一）改進教師進修環境，充實各項進修設備，以塑造良好的進

修風氣。 

（二）規畫教師進修活動，增進專業知能，充實教學內容，創新

教學方法，提 高教學效率，以促進教師之專業成長。 

（三）落實教師進修制度，統整教師進修管道，普及進修對象，

以達成人人參與之目的。 

（四）充實教師進修內容，激發教師進修意願，培養教師專業精

神，加強教師輔導知能，以提昇進修品質。 

（五）協助教師規劃生涯，結合教師人力專長，強化適應變遷能

力，以建立教師終生學習理念。 

三、實施原則 

（一）進修環境現代化︰針對教師需求，提供教師優良的進修場

所及現代化的設備，提高教師進修意願。  

（二）進修活動多元化︰規劃校內、校外、校際等進修計畫，提

供教師多元化進修管道，增強教師進修效果。  

（三）進修方式制度化︰結合現有進修管道，構築進修網路，建

立教師進修檔案，落實教師進修制度。  

（四）進修內容實務化︰進修內容之設計除教育理論外，亦應重

視教學實務，滿足教師教學需求，提昇教師進修品質。  

（五）進修歷程全人化︰根據教育政策及時代需求，教學階段應

施以全人化的進修教育，達成終生學習的目標。 

四、實施辦法 

（一）改善教師進修環境。 

1.充實教學研究室，提供教師良好的進修場所。 

2.充實圖書館圖書及設備，整合教學資源，以發揮輔助教師研究、

支援教學之功能。 

3.加強儀器、視聽教材、教學媒體、教材教具之充實，並施以教

育訓練，使每位教師均具備使用現代化器材之能力，提昇教



學專業技能。 

4.營造開放、和諧、勤奮的校園氣氛，提振教師進修風氣。 

（二）規劃教師進修活動 

1.鼓勵教師自我進修 

（1）鼓勵教師參與校內外各項研討會，充實新知。 

（2）鼓勵教師參加各類專業組織或團體活動，以激發創新、改

革教學，促進專業成長。 

（3）協助教師彙整研究成果，編印成冊，分發有關教師。 

2.辦理校內進修活動 

（1）訂定校內進修計畫，統籌進修事宜，並納入學校行事曆中

切實執行。 

（2）落實教學研究會功能，以演講、研討座談、教學觀摩等方

式，實施校內進修，使其成為辦理教師進修之主體。 

（3）聯絡相近學科或不同學科共同辦理進修，以發揮科際整合

效果。 

（4）各處室得視需要辦理相關業務內容之進修活動。 

（5）進修時間以安排共同時間不排課為宜，或利用各種定期集

會實施。 

（6）進修活動以每次不少於兩小時為原則，每學期至少辦理兩

次。 

3.推動校際聯合進修活動 

（1）以校內教師進修為主的活動，邀請鄰近學校共同參與，擴

大學習交流領域，達到資源共享的目的。 

（2）指派相關教師參加校外辦理之各種觀摩、研習、訓練活動，

並於教學研究會中提出研習心得及研習資料，與教師分

享。 

4.配合教學輔導團辦理教學進修 

（1）到校輔導︰由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各科教學輔導團主動到校

輔導。 

（2）特約輔導︰由各科教學研究會主動向輔導團申請輔導。 

（三）落實教師進修制度 

1.校內進修以教學研究會為主體，教務處及相關處室則負責行政

支援，共同辦理教師進修事宜。並由主辦單位會同人事室登

記列管，登錄教師研習進修卡。 

2.校際進修以教務處為中心，負責教學疑難問題之彙整，協助與

教學輔導團之聯繫，爭取解決問題之時效。 

3.配合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教學輔導團，辦理或申請到校輔導、特

約輔導及常態性教學問題診斷輔導，解決教師疑難問題。 



4.建立輪派制度，避免重複選派，使進修對象普及化。 

5.進修活動結束後，辦理單位宜將進修資料彙編成冊，分發教師

參考，並實施追蹤、輔導、考核，檢驗進修成效。 

（四）充實教師進修內容 

1.進修內容之規劃應兼顧專業知識、教學技巧及輔導知能。 

（1）針對教學需要，充實教師專業知識，辦理教材教法、教學

評量、創造思考教學、教學媒體製作----等示範及研習，以

滿足教師需求。 

 （2）順應社會變遷，充實教師輔導知能，實施心理諮商、輔導、

教室管理 

      、防範毒害--等研習，以增進教師輔導效能。 

2.進修內容之設計應結合教師的主觀需求及客觀的環境需要。 

（1）進修內容應以教師之需求為主體，重視教學實務，以助益

教師之教學。  

（2）除教師之意願外，亦應配合教育政策，施以必要之訓練。

如配合資訊教育實施電腦研習；配合『發揚人文精神，提昇

教育品質』各項措施，辦理進修活動。 

（五）協助教師實施生涯規劃 

1.建立教師專長檔案，結合教師人力專長，協助教師有計畫的自

我充實，奠定教師終生學習理念。 

2.校內成立藝文類、體育類、休閒類等各類教師研習社團，培養

教師第二專長及興趣，增進教師生活知能，提昇教師人文素。 

3.針對不同年齡層設計符合需求之進修活動，如初為人師者宜著

重溝通技巧，行將退休者宜加強退休生涯規劃----等，使進

修項目均能符合每一位教師的需求。 

五、認證 

本校辦理教師進修活動內容品質的管制及時數認證審核工作，由人事

室負責辦理。 

六、經費 

本校辦理校內教師進修活動經費，由政府專款補助或由本校年度相關

預算辦理。 

七、獎勵 

（一）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教師從事研究、進修著有績效者，應

予獎勵或由學校相關經費協助刊行；並鼓勵申請教育部各

項研究著作獎勵。 

（二）教師參加校內或區域性教師進修活動，可列入教師進修卡

登記，達卅五小時以上，換發教師進修證明。 

（三）辦理校內進修之教學研究會或有關處、室，得報請校長敘



獎。 

（四）本校在學年度結束時，先行自評，提出檢討作為下學年改

進依據。 

八、本計畫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公告實施。 


